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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法院：以破产重整激活民营企业“动力源”

曾洁赟 陈海佳

广东作为全国经济第一大省，民营经济贡献了全省 50%以上的 GDP、60%以上的税收、70%以上
的技术创新成果和 80%以上的新增就业，是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和动力源。保障民营经济健
康发展，关乎稳定经济大盘、激发市场活力和促进共同富裕的大局。在此背景下，广东法院充分发
挥司法职能，通过破产重整等市场化、法治化途径挽救有价值、有前景的困境民营企业，对于维护
金融安全、优化营商环境、服务高质量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。为此，广东法院立足审判前沿，
积极探索创新，形成了一系列理念先进、效果显著、具有标杆意义的破产重整实践，为民营经济应
对风险挑战、实现转型升级提供了坚实的法治保障和可复制的“广东样本”。

行政+司法双线并行 上市企业高效重整

国某新能源公司核心资产——河源
光伏电站是首批国家金太阳示范项目，承
载着“光伏+农业”综合应用模式的创新探
索。该发电站总投资 2.3亿元，最高年发电
量达783万千瓦时。然而，受重资产投入叠
加行业周期波动，该公司负债达 2.1亿元，
因无力清偿债务而陷入困境，遂向河源市
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。

法院经审查发现，该发电站现金流
稳定，不含税年收入超 400 万元，且发电

站设备维修已完成保险全覆盖，无需
大额资本投入；该公司持有多个项目
资质，其资质的稀缺性具有独特的竞
争优势。于是河源中院决定许可该公
司继续营业，做到“破产不停产”，为后
续清算转重整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。
在裁定清算转重整后，法院指导管理
人制定《重整投资协议》，确定以“运营
收益+投资人注资”为偿债来源，厘清
重整计划落地障碍，制定可行的经营

方案。指导管理人多渠道招募投资
人，经过长期多次的磋商，最终成功
招募投资人并达成投资意向。

重整计划草案经债权人分组表
决全票通过，投资人注资 1750 万元
用于偿债，发电站运营权移交投资
人并由其重新组建团队负责经营管
理，河源中院当日裁定批准重整计
划，国某新能源公司正式进入重生
轨道。

仁 某 控 股 公 司 因 大 额 贷 款 逾
期、业务成本上涨等原因，流动资
金严重紧缺。债权人以该公司无法
清偿到期债务 8.92 亿元、账面负债
总额 51 亿元、已明显缺乏清偿能力
为由，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
对该公司进行预重整。

法院经充分调查评估认为，该
公 司 是 第 三 方 支 付 的 龙 头 民 营 企
业，为深交所主板上市公司，其核
心子公司持有中国人民银行核发的

《支付业务许可证》，并具有跨境人民
币 支 付 业 务 备 案 许 可 ， 竞 争 优 势 较
强，具有重整价值。

为协同推进上市公司重整工作，法
院与属地政府深化联动，由属地政府先
行启动行政呈批，再由法院启动预重整
并指定临时管理人开展工作，实现上市
公司重整行政监管合规、司法审查工作
双线并行、协同推进。

根据主要债权人表决同意的重整
计 划 ， 公 司 引 入 重 整 投 资 8.25 亿 元 ，

并按一定比例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
票，以现金和以股抵债方式实现外部
债权清偿，其中有担保债权实现 80%
现 金 清 偿 ， 其 余 普 通 债 权 实 现 300 万
元以下全额现金清偿、超出部分以股
抵债；内部债权则不占偿债资源，以
债务抵销、减资及债权豁免等方式处
理。另将部分重整资金定向注资核心
业 务 ， 剥 离 低 效 资 产 。 2025 年 3 月 ，
经管理人监督执行，该公司公告重整
计划执行完毕。

上市公司重整关乎金融安全与
市场信心，相较于一般企业，涉及更
多元主体的复杂利益权衡、面临更严
格的监管合规要求。最高人民法院、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上市
公司重整配套新规，进一步强调强化府
院联动、聚焦重整质效、细化监管规范。
本案作为上市公司重整新规出台后全国
首例成功案件，精准践行新规导向，创新
构建“行政预诊断+司法预重整”双线并
行模式，通过政府前置行政呈批与法院
司法审查协同推进，高效破解上市公司
重整监管合规与程序衔接难题，51 天高

效化解 51 亿元债务，创下小额债权分段
清偿新高。重整后企业首季度扭亏为
盈，既保障各方权益，又盘活核心资产。
该案生动诠释了市场化、法治化重整理
念，落实“两个毫不动摇”要求，为新规发
布后上市公司重整提供了“高效协同、权
益平衡”的可复制样本，对优化资本市场
法治环境、支持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具
有重要示范意义。

清 某 医 疗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100 万
元 ， 创 始 人 股 东 认 缴 出 资 70 万
元、持股 70%。公司主要业务为医
疗 领 域 计 算 机 技 术 服 务 、 网 络 技
术 服 务 和 生 物 制 品 研 制 开 发 等 ，
由 于 运 营 问 题 导 致 资 金 链 断 裂 ，
无 法 支 付 到 期 债 务 ， 负 债 总 额
4604 万 余 元 ， 已 经 资 不 抵 债 ， 遂
向 深 圳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申 请 破 产

清算。
法 院 受 理 其 清 算 申 请 后 ，调 查 发

现 该 公 司 拥 有 多 项 发 明 专 利 、外 观 设
计 专 利 和 实 用 新 型 专 利 ，是 深 圳 市 专
精 特 新 中 小 企 业 、国 家 高 新 技 术 企
业 ，且 一 直 持 续 经 营 ，具 备 重 整 价 值 ，
创 始 人 股 东 亦 具 有 强 烈 的 重 整 意 愿 ，
于是指导该公司申请转为重整。

在 法 院 指 定 管 理 人 后 ，该 公 司 制

定 了 重 整 计 划 ：普 通 债 权 的 债 权 人
可 以 选 择 债 转 股 或 者 现 金 清 偿 两 种
方 式 ，选 择 债 转 股 的 ，债 权 按 照 统 一
比 例 转 为 该 公 司 股 权 ，债 转 股 股 东
同 时 享 有 优 先 分 红 权 和 优 先 退 出
权 ；创 始 股 东 保 持 经 营 决 策 股 权 比
例 ，负 责 公 司 经 营 。 随 后 重 整 计 划
经 债 权 人 会 议 表 决 通 过 ，深 圳 中 院
审 查 后 裁 定 批 准 。

守护专精特新火种 小微企业破茧成蝶

专精特新小微企业是科技创新
的“毛细血管”，抗风险能力弱却承载
着技术创新与就业保障的重要价值，
其 生 存 发 展 关 乎 产 业 链 末 梢 韧 性 。

本案中，法院坚持“能重整不清算”，精准
把握小微企业“人合性强、依赖创始团队
经营”的特点，在重整中保留创始股东经
营权、设置多元清偿方案，既契合小微企
业经营特性，又充分保障债权人利益；既
保住企业核心技术成果与持续经营能
力，又彰显破产法对小微主体的差异化
保护与司法温度，构建多赢格局。整体
上，本案诠释了破产法资源优化配置功

能，破解小微企业“重整难、存续难”困
境，避免优质小微企业因短期资金压力
退出市场。案件处理深度回应了世界银
行营商环境评价关于“提升企业救治效
率”与“强化债权保护平衡”的核心关切，
精准契合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《小
微企业破产立法建议》所倡导的“简化程
序”“保留核心经营要素”等先进理念，实
现了司法与国际前沿规则的有效衔接。

华某能源集团公司原是华南区域
第三大沥青生产厂家，每年缴纳税收约
1000 万元。由于公司股东在公开债券
市场出现违约事件，对公司生产经营造
成负面影响，导致企业资金链断裂，负
债 高 达 数 十 亿 元 ，百 余 名 员 工 面 临 失
业。债权人某电器有限公司向珠海市
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该公司进行重整。

法院审查后决定对该公司进行预
重整。鉴于华某能源集团公司与子公

司的公司法人人格混同，将其与 5 家
子公司合并重整，可以实现重整价值
最大化。另外，法院指导监督企业以
委 托 加 工 、委 托 经 营 等 方 式 维 持 生
产，最大限度保持资产价值。其后，
原重整计划受国际市场等因素影响
未能执行完毕。为继续推进重整工
作，珠海中院依管理人申请裁定变更
原重整计划。

新重整计划草案经债权人会议

高票表决通过，因困境企业已资
不抵债，草案将出资人的权益调
整 为 零 ， 经 营 方 案 亦 具 有 可 行
性。新重整计划草案经法院裁定
批准后，华某能源集团公司顺利
引入实力雄厚的重整投资人并注
资 1.5 亿元，企业全面实现复工复
产，原停滞的工程项目也在 2025
年 7 月完成初步验收，员工从原来
的 180 人增加到 435 人。

维持生产保全价值 合并重整化债脱困

华某能源集团公司作为区域重点
能源企业，其存续发展关乎产业链稳
定、税收增长与就业保障，具有重要

经济、社会价值。本案中，法院坚持
“能重整不清算”，深度贯彻市场化破
产导向，精准施策破解企业困境。针
对企业法人人格混同问题，依法适
用 实 质 合 并 模 式 实 现 价 值 最 大 化 ；
通 过 预 重 整 机 制 提 前 凝 聚 各 方 共
识，同时维系生产，有效保全资产
价值。案件最终实现企业复工复产、

就业规模翻倍、税收稳定，生动诠
释了破产法的拯救功 能 。 这 一 实
践既为大型企业集团合并重整提
供了可复制经验，又彰显了司法
服务保障民营经济发展、稳住经
济基本盘的责任担当，对优化法治
化营商环境、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
具有重要示范意义。

高某实业公司是佛山顺德一家知
名房地产企业，因过度投资、盲目扩张
导致资金链断裂，开发的楼盘沦为“烂
尾楼”，已售物业无法交付，拖欠债务总
额高达 20 亿元，引发多宗诉讼与执行案
件。在执行过程中，佛山市顺德区人民
法院查明高某实业公司旗下主要房地
产项目市场估值近 10 亿元，但因工程未
完工而无法变现，具备挽救价值和重整
可能，遂依法启动“执转破”程序。

法院受理重整申请后，为实现资
产价值最大化并保障债权人权益，指
导管理人及债务人制定自行重整方
案 ：以 共 益 债 形 式 引 入 3000 万 元 投
资，用于楼盘的收尾续建等工程，再
利用销售回款清偿债务。为确保融资
成功，顺德区法院通过佛山市破产重
整投融资平台，引入某商业银行提供
信用贷款 3000 万元，确立直接信用贷
款模式。为保障资金安全与回收，创

新设计还款路径：以物业的清算价
值为基数，每宗物业的销售款超出
部分，优先按比例清偿共益债务，
再清偿担保债权。实现按销售进度
分 期 回 收 贷 款 ，既 降 低 了 融 资 成
本，又确保了资金安全。

重整计划经法院裁定批准，融
资资金到位后，小区建设工程迅速
收尾，曾经停滞 8 年的项目恢复销
售并陆续交付已售物业。

“共益债”破融资僵局 八年烂尾楼“复活”

烂尾楼问题关乎民生福祉与市场
信 心 。 本 案 是 司 法 破 解 房 地 产 企 业

“执转破”融资困境的创新典范。法院
精准把握项目的挽救价值，依法启动

“执转破”程序，在无意向投资人的
情 况 下 ， 跳 出 传 统 重 整 路 径 依 赖 。
通过地方政府破产重整投融资平台
信用贷款，实现以共益债模式破解
融资梗阻。创新设计“销售溢价优
先清偿共益债”的还款路径，既保
障资金安全，又降低融资成本，最
终 以 3000 万 元 撬 动 资 产 溢 价 3.7 亿
元，盘活清算价值 8 亿元的沉淀资

产，化解 20 亿元巨额债务。案件
既落实“保交楼、保民生、保稳
定”要求，又构建了“司法引导+
平台赋能+金融支持”的重整融资
新范式，为破解破产民营企业融
资难、盘活烂尾资产提供了可复
制样本，彰显了司法与金融协同
服务法治化营商环境、保障民生
权益的责任担当。

破产不停产筑基础 光伏新能源焕生机

光伏产业是践行绿色发展理念、推
进“双碳”目标的核心产业。本案中，法

院精准识别该光伏发电站作为公司核
心资产的价值，以及稀缺项目资质与
保险全覆盖的设备优势，依法果断许
可“破产不停产”，为重整筑牢物质基
础。法院后续精准指导制定偿债方
案，成功化解债务。这一系列举措既
遵循市场化重整逻辑，又充分发挥司

法能动作用。案件不仅为困境新能
源企业提供了“保运营、促重生”的
可复制路径，更彰显了司法对绿色
产业的精准保障，落实了支持民营
经济发展的要求，对稳定光伏产业
链、助力“双碳”目标实现、优化法治
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示范意义。

图为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债权人会议现场。 苏仁智 摄


